
国内新闻
2023年5月9日 星期二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6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官雯 校对/ 婷婷

一、“五一”后疫情走势如何？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副司长刘清介绍，专家研判认为，由于人
群接种疫苗和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免疫力存在随时间衰减的客观规律，全
国疫情在今年4月上旬达到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近期开始出
现缓慢上升的情况，这种变化趋势符合预期，也与全球奥密克戎病毒株
波动流行的规律相似。人群免疫力衰退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当前我
国的人群总体免疫保护水平仍较高。

“五一”期间人群聚集和流动性增强，客观上增加了病毒传播机会，
预计“五一”假期后全国部分地区的疫情可能会出现小幅的反弹，发生聚
集性疫情的场所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出现规模性疫情的可能性不大，短
期内不会对医疗救治和社会运行造成明显的冲击。

二、是否应该担心XBB系列变异株？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绍，目前，我国新冠病毒主要
流行株已变为XBB系列变异株。

监测数据显示，4月下旬我国输入病例中，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已
达到97.5％，与全球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基本一致；本土病例中XBB系
列变异株占比自今年2月开始持续升高，从2月中旬的0.2％增长至4月
下旬的74.4％。同时，BA.5.2、BF.7、BA.2及其亚分支合计占比约25％。

但从目前的监测数据看，包括XBB在内正在流行的变异株与早期
奥密克戎各亚分支相比，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三、“乙类乙管”各项措施是否将继续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
表示，结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意味着新冠疫情的结
束，也并不意味着疫情危害就彻底没有，更不意味着我们对新冠疫情
放任不管。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当前，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
异，国内疫情总体处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疾病危害仍然存在。各地各
部门要继续落实“乙类乙管”各项措施，在保障群众健康的同时，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

四、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基于哪些考虑？

梁万年介绍，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主要是基于疫情流行态势、病毒变异特征、人群免疫屏障
和系统应对能力建设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当前疫情流行态势来看，全球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住
院人数和重症住院人数、病亡人数都处于较低水平和持续下降状态。

第二，虽然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异，有些变异株免疫逃避能力变强，
但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毒力、致病力、病死率并没有发生太大
变化。

第三，虽然全球疫情风险仍然较高，但人群通过自然感染和主动疫
苗接种，已经建立比较良好的免疫屏障。

第四，三年多来，各国加强医疗救助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建
设，包括人力资源、防护设备、疫苗药品等多方面能力都在加强，大多数
国家已经具备了较好的防控能力。

综合这些因素，人群和卫生系统的抵抗力与新冠病毒之间已经取得
一个较平衡的状态。

五、我国还将继续坚持哪些必要的防控措施？

梁万年介绍，接下来还需要继续坚持必要的防控措施，以应对可能
出现的疫情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开展新冠病毒变异情况和疫情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需
要进一步健全监测网络，加强监测能力，合理布局监测哨点，做好预警和
风险研判工作。

二是继续加强高危人群和重点人群的疫苗接种。新冠疫苗对防重
症、防死亡，乃至更有效地防控疫情传播，都是有价值的，需要坚持。

三是继续强化临床管理和救治能力，特别是重症的救治能力。
四是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和强化基层能力建设，

加强人员技能培训和物资储备等。
五是加强健康教育和风险沟通，公众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保持良好心态。 新华社天津5月8日电（记者 白佳丽）

“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方便群
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
定摊贩经营场所。”据深圳特区报
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近日经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3年9
月 1 日起实施。该《条例》被关注
的一大变化是，“路边摊”不再被全
面禁止。

记者梳理发现，此前在上海、
北京等城市，也有在有限制条件下
适度放开“路边摊”的相关政策。
随着各大城市纷纷“放下身段”，渐
渐消失在城市街角的“路边摊”有
望重回人们视线，重燃城市袅袅

“烟火气”。
重启路边摊，需要更新城市治

理思维。很长时间以来，城市管理
往往对路边摊采取过于苛刻的刚
性干预手段，而政策一旦松绑，管
理又会过于宽松，甚至存在缺位
情形。“烟火气”也要“不呛人”，路
边摊一旦管理不善，就容易产生
扰乱交通、噪音扰民、污染环境、
留下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如何
克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
实境遇，在“烟火气”与“秩序感”
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城市治理
的“绣花”水平。

◣◣动向动向：：深圳深圳99月拟月拟““有条有条
件件””放开放开““路边摊路边摊””

记者注意到，此次深圳通过
的修订后的 《条例》（9 月 1 日起
施行） 将原本“禁止商店、门店
超出门、窗外墙摆卖、经营”的
规定，修改为“商场、门店超出
门、窗外墙摆卖、经营的，应当
符合规范”。而在原《条例》“禁
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
人行天桥、人行隧道和其他公共
场所堆放物品、摆摊设点、销售
商品”的要求以外，增加了“街
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方便群众、布
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
贩经营场所”的例外规定。

不过，该《条例》也并不是对
“路边摊”彻底放开，《条例》规定
“摊贩经营场所具体划定办法由区
人民政府会同市城管和综合执法
等部门制定。在划定位置之外设
摆摊且拒不改正的，由市、区城管
和综合执法部门按照占地面积处
每平方米一千元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没收摆卖的物品和实施违
法行为的工具”。

◣◣商户商户：：更希望更希望““路边摊路边摊””
成为与人交流的纽带成为与人交流的纽带

微阳（化名）是一位兼职摆摊
的年轻人，她在深圳有着一份还算
满意的工作，但她仍坚持每晚下班
后摆摊两小时。“工作日我会售卖
饰品，因为成品售卖比较方便，不
用担心损耗。周末就会摆摊卖自
己制作的甜品，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会选择利润更高的东西。”

深圳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比起
下班回家宅起来，她更喜欢在外面
放松透透气。相比于赚钱，摆摊对
微阳来说更是一个纽带，让她与外
部世界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连接。

“我目前运作两个摆摊的摊友
群，交流摆摊心得，还能学习别人
的思路，偶尔也感觉发现了新世
界。”

摆摊初期，工具和产品选择不
太理想，会出现摆摊途中工具故障
或者产品滞销等问题。后面经过
慢慢摸索，微阳已经有了一套自己
的方法。当被问及城管问题的时

候，她的回答是：“每个人角度立场
不同，如果摆摊给对方工作造成不
便，那换个地方就好，不应该互相
为难。城管很和善温柔，摆摊过程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慌乱狼狈。”而
对于深圳今年9月1日即将实行的
新摆摊政策，她也有一些另外的担
忧：个人摆摊是否会变成商业化集
市，从而收取固定的摊位费。如果
摊位费过高，也许会得不偿失。

◣◣专家建议专家建议

放开“路边摊”更需要城市管
理精细化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胡小武对记者表示，相比
于 此 前 相 对 粗 放 的 城 市 管 理 ，
在设置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允
许“路边摊”出摊经营是非常
值得肯定的。

胡小武说，这类政策是城市
管理的一大进步。这一方面能够
繁荣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够推动
就业。“我个人是希望这种‘地摊
经济’能够长期发展下去，并且
成为城市管理、城市经济增长的
一种常态行为。”胡小武表示，任
何时候，城市中都有很多个体户
和自主创业的青年。“地摊经济”

“集市经济”可以为这些人提供低
成本的渠道和机会。从这个角度
来理解，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助
于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创新创
业的形式，希望能够把它变成
一种有序的、持续的、常态的
城市治理方式。

对于“路边摊”的管理，胡
小武对记者说，“路边摊”放开的
前提是要有序引导、有序管理，
避免“一放就乱”。

“规范摆摊本身就是城市精细
化治理的一部分。所谓精细化管
理与精细化治理，就是对原本合
理的事情产生的负面问题进行治
理。摆摊本身是合理的，并不与
城市治理相悖。如果用最大的努
力把摆摊不利的一面，比如对卫
生、交通等的负面影响降到最
低，就体现了精细化治理的水平
和能力。”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竹立家提到，此前中央文明
办发文已经提到“不把流动摊贩
作为文明城市测评标准”，可以说
是从政策、观念上摘掉了“路边
摊”等于“差劲”的帽子。

“‘路边摊’也是发展经济
的方向，它是一种长期的、惠民
利民、增加就业的经济形式。各
地政府可以根据‘路边摊’发展
的成熟情况和各地自身经济发展
的实际，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政
策，并将‘路边摊’作为长期
的、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形势。”

竹立家对记者说，我们经常
讲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是要

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富裕、更方
便。“路边摊”这种形式对老百
姓日常生活与交流都是有好处
的，关键是各个城市要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对“路边摊”进
行规范与治理。

谈到放开“路边摊”与城市管
理是否存在冲突，竹立家表示，这
两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他说，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一个最主
要的任务，就是让老百姓生活起来
更舒服、更方便。比如说把那些早
餐摊赶走了，很多上班族吃早饭就
不方便了。

“各个地方应该根据自己发展
的层次与发展状况，在时间、空
间、餐饮规则、公共卫生等方面
规范‘路边摊’。对于摆摊可能造
成的不利影响，各地应根据自身
情况设置规则来加以规避，但不
能否认‘路边摊’这种经济形式
本身。”

适度放开“路边摊”的，还
有这些城市

上海：2022年9月23日，上海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
订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其中对设摊不再“一禁了
之”的内容最受关注，对设摊经
营、占道经营从“全面禁止”改为

“适度放开”“有序设摊”。
2023 年 2 月 20 日，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公告，为进
一步加强设摊经营活动管理，规
范市民集市、创意夜市、分时步
行街、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等新
型设摊行为，相关部门研究拟定

《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
活 动 的 指 导 意 见 （征 求 意 见
稿）》。区人民政府会同市有关部
门可以划定设摊开放区，设置特
色点、疏导点、管控点。而个人
设摊期间，应按照运营主体的管
理要求，落实责任区管理等相关
规定，共同维护城市环境。

北京：今年1月，北京市印发
《清理隐形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
实施方案》，提出制定实施商圈外
摆经营管理规则，在重点商圈组织
开展外摆试点。

兰州：甘肃兰州也在近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规范外摆经营的指导
意见（试行）》，规范了设置外摆区
域、个人设摊行为，明确外摆设置
条件，提出了创新设置特色点位，
打造“金城”品牌项目，规范压实运
营主体责任、落实设施管理要求、
完善服务配套设施等内容。

云南：5月4日，云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个体工
商户发展的实施意见》显示，云南
将通过开展4个方面20项重点工
作任务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包括
允许个体工商户在规定时间、划定
区域内摆摊经营。

本报综合消息

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五个问题
重启路边摊重启路边摊 烟火气也要不呛人烟火气也要不呛人5月8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防控工作。


